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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新办昨日下午举办的

“激发市场活力 规范市场秩序

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新闻发

布会上， 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知

识产权局等部门负责人的口中 ，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表述总

计出现了五次。 这释放了一个信

号：“三个没有变”，始终没有变。

“两个毫不动摇”是指毫不动

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 毫不

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

济发展， 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

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 公平参与

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党的十五大把 “公有制为主

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

立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 明确

提出 “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在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毫不动

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 ”，

“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

公有制经济发展”。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

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

分， 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要基础； 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

侵犯， 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

不可侵犯； 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

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 坚持权利

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废除

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

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激发

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

在党的十九大上，正式把“两

个毫不动摇” 写入新时代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

略， 作为党和国家一项大政方针

进一步确定下来。

近段时间，随着有关部门，对

于部分垄断平台企业的整治 、对

于部分无序发展行业的整顿 ，有

些 风 言 风 语 开 始 起 于 青 萍 之

末———这是否意味着一场新的变

革的开始？ 对非公经济的支持是

否已经发生动摇？

在这个时间点上，召开一场发

布会，无疑是以正视听之举：这些

风言风语， 可能源于某些人的臆

想、 猜测或者被误导后的想法，也

可能来源于某一小撮人别有用心

的兴风作浪。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

有变，我们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

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

没有变，我们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

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

机会的方针政策没有变。

任何政策都要正确理解 ，不

能过分解读， 无论是对企业的整

治，还是对行业的整顿，目的都是

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 有力维

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 有力

维护消费者权益和社会公共利

益。 在任何一个市场上， 都需要

“立规矩，儆效尤”，而对于市场的

立法越完善，执法越严格，恰恰意

味着一个市场越来越成熟。 这不

是市场经济的倒退，不是鼓励、支

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动摇，

而是为各种所有制经济在

一个平等的市场竞争

创造更良好的环境， 也为各种所

有制经济能取得共同发展创造更

良好的环境。

只要以这个视角去看， 就会

理解我们在坚持基本经济制度上

的观点是明确的、一贯的，而且是

不断深化的，从来没有动摇。 任何

想把公有制经济否定掉或者想把

非公有制经济否定掉的观点 ，都

是不符合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的， 都是不符合我国改革发展要

求的。 而故意想要兴风作浪，想要

把公有制经济否定掉或者想把非

公有制经济否定掉， 无疑都是不

怀好意之举。

我们相信， 市场需要培育呵

护，必要时也需要刮骨疗毒。 但无

论雷霆雨露，都是为了坚定不移地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统筹发展和

安全、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国

内和国际，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

展两手并重，促进形成公平竞争的

市场环境，为各类市场主体特别

是中小企业创造广阔的发展

空间， 更好保护消费者权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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